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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技术服务要求

应为福建省东南电化股份有限公司提供50%液碱符合条件的当地储罐仓储、出入罐，汽运短驳及其它服务。

	具体服务项目
	汽运短驳服务（指定储罐-广西-北海东方希望指定仓库）

	
	当地储罐仓储、港务费、装卸费等其他服务


2、短驳运输技术规格要求
2.1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须满足8类运输资质。离子膜碱车辆要求碳钢或不锈钢槽罐车。所有的罐要求专用，不允许混装。如有混装引发的问题或损失由投标方承担。

乙方所签约承运商的承运车辆、槽罐必须由专业生产企业生产、按期检测、维护，并经检测、检验合格后，方可投用。承运车辆必须自有，不允许外部挂靠车辆，车辆使用年限6年以内，且符合国家危险品运输标准。

承运商司机及押运员年龄必须小于55周岁，必须具备承运液碱合法营运资格，必须有齐备的国家政府部门核发的有效证件及牌照，符合东南电化公司承运商准入、HSE 等相关要求。承运商承运的液碱属于危险化学品的，应当取得危险液碱道路运输许可、运输车辆取得营运证以及驾驶人员、押运人员等相关人员取得上岗资格的证明，办理相关运输所需的备案证明材料。

承运商应对其驾驶员、押运员等相关人员进行安全教育，使其熟知所运液碱的理化性质、危险特性、运输防护信息、紧急情况下应采取的措施，并能熟练应用。

承运商要执行终端客户管理要求，若受到终端客户罚款等由投标方自行承担；引起甲方名誉受损，甲方有权要求投标方赔偿损失。

2.2包装标准、包装物的提供与回收

汽运罐车散装。随车必备卸车用必要附件和工具。确保运输车辆自出厂之时在罐车进碱口处加装铅封。
2.3运输方式

汽车运输：由乙方负责运至甲方指定仓库，乙方物流负责人在发货后应及时将车号、毛重、液碱净重数量以电子邮件等方式通知终端客户收货人。

2.4违约责任

2.4.1乙方应当在交付货物时向甲方指定收货人提供货物的相关单证与资料，否则甲方指定收货人若拒绝接收该批货物，投标方应承担由此给招标方造成的一切费用和损失。

2.4.2 因乙方逾期交货、因乙方原因导致货物质量不合格、乙方原因未按约定的时间和计划量如期履约等违约行为，导致无法向甲方指定收货人交付液碱，若甲方因此承担违约责任形成损失，乙方应全额赔偿。

2.5安全责任

2.5.1乙方应严格按照甲方指定收货人的要求组织发运，确保运输车辆符合规定、包装符合安全要求，乙方运输车辆进入甲方指定收货人厂区和卸货地点后必须严格遵守收货人安全环保和职业健康相关管理要求，服从指挥并按收货人要求卸车，否则，一切责任和风险以及由此带来的损失由乙方承担。货物运输及卸货过程中由于投标方原因造成的泄漏、污染等运输安全和人身伤亡事故，所有责任和损失均由乙方承担。乙方送货人员及乙方工作人员如违反收货人安全环保和职业健康相关管理要求，所产生的后果由投标方负责。

2.5.2运输监管：乙方负责运输的安全监管工作，采取有效监管措施杜绝各类不法行为的发生。若因在运输中有掺杂使假的不法行为，导致甲方因此承担违约责任形成损失，乙方应全额赔偿。

储罐技术规格要求
3.1提供储存条件的义务:提供适当的储罐及附属设施，为保证安全营运对上述设施采取适当的监管、维护、保养、清洗措施。甲方每次需将到港计划发邮件通知给乙方，由乙方确认邮件通知。如因乙方原因，导致罐容放不下，产生的滞期费由乙方负责。
3.2保证液碱品质的义务:按照乙方操作规程，妥善管理投标方所储存的液碱，乙方保证液碱的品质标准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标《GB/T-11199-2024》之最新规范（IL-Ⅰ型）之工业液碱的质量技术标准，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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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发生甲方指定收货人因质量不合格退货等，乙方要承担招标方损失，含代理费、液碱价值等其他损失的义务；如乙方认定自身无过错情况下，甲乙双方邀请共同认可的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认定过错方，过错方需承担液碱等其他一系列的损失。

3.3出具进罐数量证明的义务:乙方接收货物后，按本合同约定的方式确认数量后,向甲方出具货物进罐数量证明。

3.4出具报表的义务:乙方于货物进出操作后第二个工作日向甲方出具货物的进出罐报表。如甲方对乙方出具的报表有异议，则甲方须在收到报表后1个工作日内提出，否则视为认同乙方所提供的报表数据。

3.5配合查询的义务:乙方及时配合甲方对货物的储存情况进行查询。
3.6双方约定，甲方将所需货物卸货至指定码头后，货物的管理权及所有风险即转移至乙方。乙方应自管理权转移之日起承担货物保管、运输及其他一切责任；乙方按照甲方的要求，将本批次货物准确无误送货至甲方指定下游客户。

若货物在转移后发生损毁、短缺，均由乙方承担，且应甲方与客户买卖合同的完税价格赔偿，同时承担由此给乙方造成的损失。甲方有权在服务费中直接抵扣，如有不足乙方须在一个月内结清赔偿款。逾期支付赔偿款的，乙方应按赔偿款总额的日万分之五另行向甲支付违约金。

3.7货物储存期限及超期费用：甲方应自货物入库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完成提货，若甲方未能在上述期限内提货，乙方自第61日起按每日0.625元/吨的标准收取超期储存费，超期储存费按实际超期天数累计计算，不足一日按一日计收。

3.8甲方储罐内货物的库存量：甲方以50%浓度液碱通过船运至乙方（或其他符合约定条件的主体）指定的当地卸货港后，以卸货港第三方商检机构出具的商检报告所记载的船板量及浓度为基准，再按50%的浓度标准折算为对应水碱的数量，相应公式如下：甲方储罐内货物的库存量=卸货港第三方商检机构出具的商检报告所记载的船板量*第三方商检浓度÷50%。
验收和结算方式
4.1甲方船运至乙方50%液碱符合条件的当地储罐仓储；

当地储罐仓储、港务费、装卸费等其他服务费：以甲方50%液碱船运至乙方(其他符合条件)的当地卸货港的第三方商检报告记载的船板量。作为结算依据，公式如下：储罐仓储、港务费、装卸费=当地卸货港第三方商检船板量*（储罐仓储、港务费、装卸费结算金额）含税单价；

汽运短驳服务费：送到甲方指定收货人卸货数量*汽运短驳服务含税单价；
其中：损耗按照船批次结算，甲方承运的货物损耗率每批次不能超过3‰，若损耗超过3‰则超过的部分由乙方按甲方买卖合同的完税价格赔偿给甲方或甲方指定的收货方，同时承担由此给甲方造成的损失；

【损耗率的计算方法为：损耗率=（卸货港第三方商检船板折百量-同批次甲方指定收货人折百结算数量）/卸货港第三方商检船板折百量*100%】（每船批次核对卸货港第三方商检船板折百量）
4.2招标方在交付液碱的同时应随车向甲方指定收货人指定的收货人提供液碱质量证明书、计量证明书等相关单据。

4.3验收合理损耗及结算方法：

以甲方指定收货人指定的收货人进厂检斤计量数量和实际分析化验浓度（NaOH百分含量）进行折百计算的结果为准。

4.3.1扣重标准如下：

①化验值区间，49.5≤化验值＜50之间的，计算封顶值：无，单价扣0.000元结算;扣价公式=0,本项目结算不执行分段累计;需根据化验后含量比例进行折算；

②化验值区间，0≤化验值＜49.5之间的，计算封顶值：无，化验值每降1.000%重量扣1%；扣除重量=(49.5-化验值)/1*1/100*磅单重量；

我司承诺50%液碱产品卸罐浓度≥49.5%；
4.4结算方式：乙方提供配送签收单及详细运输清单，由甲方进行确认，乙方开具可抵扣增值税专用发票（税率 6%）给甲方，甲方收到发票后三十个日历日内支付现汇或期限为6个月以内（含6个月）的银行承兑汇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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